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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 會 議  
 

會 議 記 錄  
 

日 期 ： 2 0 1 4 年 11 月 2 5 日 （ 星 期 二 ）  
時 間 ： 下 午 3 時  
地 點 ： 香 港 中 環 雪 廠 街 11 號 中 區 政 府 合 署 西 座  
地 點 ： 6 樓 6 0 1 號 會 議 室  
 
 
出 席 者  
許 宗 盛 先 生 （ 主 席 ）  
林 國 基 醫 生 （ 副 主 席 ）  
陳 肖 齡 女 士  
陳 錦 元 先 生  
鄭 玉 珍 女 士  
何 兆 餘 先 生  
關 雁 卿 博 士  
李 嘉 輝 先 生  
李 遠 大 先 生  
李 逢 樂 先 生  
梁 昌 明 博 士  
梁 乃 江 醫 生  
馬 盧 金 華 女 士  
吳 鳳 清 女 士  
溫 麗 友 女 士  
黃 錦 沛 先 生  
覃 翠 芝 女 士  教 育 局 代 表  
梁 靜 勤 醫 生  衞 生 署 代 表  
葉 文 娟 女 士 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 
譚 惠 儀 女 士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康 復 專 員  
楊 在 詩 女 士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高 級 行 政 主 任（ 康 復 ）（ 秘 書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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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 者  
譚 贛 蘭 女 士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 
馬 錫 林 先 生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首 席 行 政 主 任 （ 康 復 ）  
張 雁 伶 女 士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助 理 秘 書 長 （ 康 復 ）  
陳 倩 兒 女 士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高 級 行 政 經 理 （ 康 復 ）  
鄧 敏 聰 女 士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行 政 主 任 （ 康 復 ） 1  
林 伸 顏 先 生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高 級 行 政 助 理 （ 康 復 ）  
方 啟 良 先 生  社 會 福 利 署 助 理 署 長（ 康 復 及 醫 務 社 會 服 務 ） 
 
只 出 席 議 程 I I I  
黃 廖 笑 容 女 士  教 育 局  

高 級 教 育 主 任 （ 特 殊 教 育 支 援 3）  

梅 建 邦 先 生  教 育 局  
高 級 專 責 教 育 主 任 （ 特 殊 教 育 支 援 4）  

何 志 權 先 生  教 育 局 首 席 督 學 （ 特 殊 教 育 支 援 2）  
 

只 出 席 議 程 I V  

李 寶 儀 女 士  勞 工 處 助 理 處 長 （ 發 展 ）  

麥 志 東 先 生  勞 工 處 總 勞 工 事 務 主 任 （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） 
譚 詠 芷 女 士  勞 工 處  

高 級 勞 工 事 務 主 任 （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） 2  

湛 麗 琪 女 士  勞 工 處 勞 工 事 務 主 任 （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） 1  
林 沛 怡 女 士  勞 工 處  

一 級 助 理 勞 工 事 務 主 任 （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） 1  
 
 
因 事 缺 席 者  
陳 念 慈 女 士  
陳 友 凱 教 授  
鄭 麗 玲 博 士  
羅 少 傑 先 生  
繆 潔 芝 女 士  醫 院 管 理 局 代 表  
吳 寶 強 先 生  
曾 慧 平 教 授  
游 偉 樂 先 生  
俞 斌 先 生  
阮 陳 淑 怡 博 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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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議 內 容  
 
I .  通 過 上 次 2 0 1 4 年 9 月 11 日 的 會 議 記 錄  
 
 上 述 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（ 委 員 會 ）會 議 記 錄 已 加 入 委

員 的 修 訂 建 議 ， 再 無 其 他 修 訂 ； 記 錄 獲 得 通 過 。  
 
 
I I .  續 議 事 項  -  小 組 委 員 會 及 工 作 小 組 工 作 進 展 報 告  
 
2 .  主 席 請 無 障 礙 小 組 委 員 會 主 席 陳 錦 元 先 生 簡 介 工 作

進 展 。 陳 錦 元 先 生 的 報 告 撮 錄 如 下 ：  
 
( a )  民 航 處 最 近 已 就 如 何 協 助 行 動 不 便 乘 客 更 便 利 乘 搭

航 班 ， 完 成 《 如 何 協 助 行 動 不 便 乘 客 更 便 利 乘 搭 航

班 》 草 擬 指 引 的 第 一 稿 ， 並 透 過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於

本 年 1 0月 邀 請 委 員 給 與 意 見 ； 及  
( b )  委 員 透 過 秘 書 處 提 出 多 項 建 議，包 括（ i）凡 使 用 香

港 國 際 機 場 的 所 有 航 空 公 司 ， 都 應 該 遵 守 香 港 設 定

的 無 障 礙 航 空 指 引 ， 在 使 用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的 條 款

中 ， 可 加 入 遵 守 香 港 設 定 的 無 障 礙 航 空 指 引 規 定 ，

確 保 得 到 落 實 執 行；（ i i）由 於 現 時 輪 椅 使 用 者 在 香

港 國 際 機 場 航 空 公 司 櫃 檯 登 記 的 一 刻 起 ， 需 要 輪 流

使 用 由 機 場 提 供 的 兩 部 輪 椅 才 可 到 達 飛 機 座 位 。 建

議 使 用 新 款 合 拼 的 一 部 機 場 輪 椅 ， 並 一 併 考 慮 提 高

輪 椅 的 背 部 設 計 ， 令 整 個 登 機 過 程 只 需 要 一 部 輪

椅 ； 及 （ i i i） 訂 立 攜 帶 運 載 電 動 輪 椅 的 指 引 與 及 工

作 程 式 ， 讓 機 場 與 各 航 空 公 司 採 用 一 致 的 做 法 。  
 
3 .  李 遠 大 先 生 播 放 一 段 有 關 無 障 礙 的 士 的 短 片 。 他 表

示 他 與 陳 錦 元 先 生 日 前 出 席 了 一 個 有 關 無 障 礙 的 士 的 推

廣 活 動 ， 當 中 包 括 試 車 。 他 希 望 政 府 協 助 積 極 推 行 使 用

無 障 礙 的 士 。  
 
4 .  主 席 請 就 業 小 組 委 員 會 主 席 溫 麗 友 女 士 簡 介 工 作 進

展 。 溫 麗 友 女 士 的 報 告 撮 錄 如 下 ：  
 
( a )  有 關《 有 能 者．聘 之 約 章 》及 共 融 機 構 嘉 許 計 劃（《 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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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 》 計 劃 ）， 截 至 本 年 11月 2 1日 ， 已 經 有 3 8 2個 機 構

參 加 《 約 章 》 計 劃 。 秘 書 處 正 籌 備 新 一 輪 的 宣 傳 工

作 ， 向 更 多 機 構 推 廣 《 約 章 》 計 劃 ， 並 鼓 勵 已 參 與

的 機 構 持 續 推 行 促 進 殘 疾 人 士 就 業 的 措 施 ；  
( b )  小 組 委 員 會 於 11月 1 2日 與 美 國 康 乃 爾 大 學（ C o r n e l l  

U n i v e r s i t y） 的 代 表 ， 就 推 廣 殘 疾 人 士 就 業 進 行 交

流 ； 及  
( c )  有 關 公 共 圖 書 館 標 貼 新 書 和 分 派 的 工 作 ， 康 樂 及 文

化 事 務 署 正 著 手 處 理 相 關 的 投 標 事 宜 。  
 
5 .  主 席 請 康 復 服 務 公 眾 教 育 小 組 委 員 會 主 席 梁 昌 明 博

士 簡 介 工 作 進 展 。 梁 昌 明 博 士 的 報 告 撮 錄 如 下 ：  
 
( a )  2 0 1 4年 國 際 復 康 日 開 幕 典 禮 將 於 1 2月 7日 下 午 在 黃

大 仙 廣 場 舉 行 ， 十 八 區 關 愛 僱 主 嘉 許 禮 及 《 公 約 》

問 答 比 賽 總 決 賽 亦 同 場 舉 行 。 一 連 串 響 應 活 動 包 括

殘 疾 人 士 免 費 乘 搭 車 船 暨 享 用 文 康 設 施 及 海 洋 公 園

同 樂 日 ， 以 宣 揚 「 傷 健 齊 心 、 萬 眾 一 家 」 的 信 息 ；  
( b )  2 0 1 4年 精 神 健 康 月 一 系 列 以 「 活 到 老 ‧ 樂 到 老 」 為

主 題 的 精 神 健 康 公 眾 教 育 活 動 已 陸 續 展 開 ， 其 中 包

括 舉 辦 「 智 F i t精 神 健 康 計 劃 」、 問 卷 調 查 及 媒 體 宣

傳 等 等 ， 務 求 在 地 區 層 面 加 強 宣 傳 關 注 長 者 精 神 健

康 的 信 息 ， 而 嘉 許 禮 將 於 2 0 1 5年 1月 2 4日 舉 行 ；  
( c )  今 年 有 超 過 3 5 0間 學 校 和 青 少 年 團 體 參 加 「 傷 健 共

融‧各 展 所 長 」青 少 年 計 劃 分 階 段 推 出 的 共 融 活 動。

此 外 ， 約 6 0位 青 少 年 大 使 剛 參 加 了 1 0月 舉 行 的 三 日

兩 夜「 共 融 生 活 體 驗 營 」，而 11月 及 1 2月 則 會 分 組 到

訪 不 同 的 康 復 機 構 ， 並 參 與 多 媒 體 藝 術 訓 練 工 作

坊 。 在 康 復 機 構 和 專 業 導 師 的 指 導 下 ， 青 少 年 大 使

將 於 2 0 1 5年 3月 與 殘 疾 人 士 和 義 工 合 辦 「 共 融 部 落 」

社 區 推 廣 活 動 ， 在 社 區 宣 揚 《 公 約 》 的 精 神 和 核 心

價 值 ； 及  
( d )  小 組 委 員 會 將 於 1 2月 2 3日 舉 行 第 4 8次 會 議 ， 屆 時 會

討 論 2 0 1 5 - 1 6 年 度 的 康 復 服 務 公 眾 教 育 活 動 的 撥 款

安 排 。  
 
6 .  主 席 請 推 廣 手 語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陳 肖 齡 女 士 滙 報 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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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進 展 ， 陳 肖 齡 女 士 的 報 告 撮 錄 如 下 ：  
 
( a )  委 員 認 為 《 手 語 隨 想 曲 》 短 片 系 列 第 三 輯 的 拍 攝 手

法 比 前 兩 輯 進 步 ， 除 了 戲 味 較 濃 、 對 白 也 精 簡 了 ，

更 能 讓 健 聽 朋 友 領 會 到 聾 人 的 感 受 。 短 片 除 了 在 無

線 電 視 翡 翠 台 和 亞 洲 電 視 本 港 台 外 ， 也 在 香 港 電 台

3 1台 播 放 ， 能 夠 吸 引 更 多 觀 眾 收 看 ；  
( b )  香 港 復 康 聯 會 將 於 2 0 1 5年 1月 1 7日 開 辦 的 第 一 屆「 專

業 手 語 翻 譯 證 書 課 程 」 已 接 受 報 名 ， 希 望 勞 工 及 福

利 局 可 以 協 助 將 手 語 課 程 於 下 年 度 納 入 持 續 進 修 基

金 課 程 範 疇 ；  
( c )  工 作 小 組 於 9月 1 2日 的 會 議 上 聽 取 專 家 小 組（ 豁 免 條

件 ） 就 手 語 翻 譯 員 和 手 語 課 程 導 師 的 資 歷 豁 免 條 件

的 建 議 後 ， 認 為 需 要 考 慮 設 立 手 語 翻 譯 員 和 手 語 課

程 導 師 的 名 單 。 專 家 小 組 （ 豁 免 條 件 ） 於 11月 1 8日
召 開 第 三 次 會 議 ， 商 議 跟 進 有 關 事 項 ， 專 家 小 組 的

建 議 將 會 呈 交 工 作 小 組 再 作 討 論 ； 及  
( d )  為 醫 護 人 員 和 聽 障 病 人 提 供 視 像 網 絡 手 語 翻 譯 的 最

近 一 次 實 地 試 驗 於 11月 1 7日 在 伊 利 沙 伯 醫 院 進 行 ，

並 由 一 間 機 構 免 費 提 供 有 關 軟 件 ， 試 驗 效 果 良 好 。

工 作 小 組 將 會 與 醫 院 管 理 局 跟 進 在 公 立 醫 院 提 供 視

像 網 絡 手 語 翻 譯 服 務 的 可 行 性 。  
 
7 .  主 席 請 智 障 人 士 老 齡 化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林 國 基 醫 生

滙 報 工 作 進 展 ， 林 國 基 醫 生 的 報 告 撮 錄 如 下 ：  
 
( a )  工 作 小 組 轄 下 的 康 復 服 務 專 責 小 組 在 11月 1 3日 的 會

議 上 ， 就 「 智 障 人 士 老 齡 化 趨 勢 研 究 」（ 趨 勢 研 究 ）

下 服 務 機 構 調 查 的 初 步 分 析 結 果 交 換 了 意 見 。 調 查

報 告 的 初 稿 預 期 於 本 年 內 完 成 ， 並 將 會 於 2 0 1 5年 1
月 向 工 作 小 組 作 出 滙 報 。 工 作 小 組 期 望 於 2 0 1 5年 年

初 與 各 持 份 者 分 享 收 集 到 的 資 料 數 據 及 主 要 結 果 ，

以 及 聽 取 他 們 的 意 見 ， 然 後 向 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 滙 報

趨 勢 研 究 結 果 ； 及  
( b )  工 作 小 組 亦 十 分 關 注 智 障 人 士 老 齡 化 的 醫 療 和 牙 科

護 理 的 需 要 ， 最 近 工 作 小 組 邀 請 了 兩 位 熟 識 這 方 面

服 務 的 人 士 加 入 工 作 小 組 提 供 專 業 意 見 及 協 助 。 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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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 分 別 是 港 島 東 醫 院 聯 網 基 層 及 社 區 醫 療 服 務 副 總

監 朱 偉 星 醫 生 和 香 港 聖 約 翰 救 護 機 構 牙 科 總 區 監 督

岑 思 勁 醫 生 。  
 
 
I I I . 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提 供 的 教 育 服 務  
 
8 .  主 席 請 教 育 局 高 級 教 育 主 任 （ 特 殊 教 育 支 援 3） 簡

介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提 供 的 教 育 服 務 。 主 席 和 五 位

委 員 的 意 見 撮 錄 如 下 ：  
 
( a )  關 注 推 行 及 早 識 別 後 ，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人 數

將 有 所 遞 增 ； 也 關 注 教 育 局 沒 有 參 與 幼 兒 教 育 ， 然

而 在 幼 兒 早 期 可 以 做 到 識 別 是 很 重 要 的 ；  
( b )  在 收 生 方 面 ， 如 果 普 通 學 校 能 分 別 集 中 收 錄 某 殘 疾

類 別 的 學 生 ， 這 樣 的 收 生 安 排 比 較 理 想 ， 因 為 學 校

可 以 集 中 資 源 幫 助 個 別 殘 疾 類 別 的 學 生 。 希 望 教 育

局 檢 討 和 評 估 在 這 方 面 的 政 策 ；  
( c )  關 注 非 政 府 機 構 沒 有 渠 道 主 動 聯 絡 收 錄 聽 障 學 生 的

普 通 學 校 ； 及  
( d )  憂 慮 只 有 3 0 %的 公 營 普 通 學 校 教 師 接 受 了 3 0小 時 或

以 上 有 系 統 的 特 殊 教 育 培 訓 並 不 足 夠 ； 查 詢 有 關 加

強 計 劃 的 內 容 ； 教 育 局 會 否 提 供 資 源 給 普 通 學 校 聘

請 手 語 翻 譯 員 和 為 特 殊 學 生 提 供 個 人 輔 助 用 品 ， 例

如 輪 椅 等 。  
 
9 .  政 府 代 表 感 謝 及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見 。 就 委 員 的 提 問 和

意 見 ， 政 府 代 表 的 回 應 撮 錄 如 下 ：  
 
( a )  透 過 公 眾 教 育 ， 可 使 家 長 和 教 師 加 深 對 融 合 教 育 的

認 識 ， 有 助 及 早 識 別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。 隨 著

學 校 和 家 長 對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加 深 認 識 ， 加 上 識 別 工

具 及 機 制 日 益 完 善 ， 近 年 被 識 別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

的 學 生 人 數 持 續 上 升 ；  
( b )  在 學 前 兒 童 方 面 ， 衛 生 署 、 教 育 局 和 社 會 福 利 署 製

作 了 「 兒 童 身 心 全 面 發 展 服 務  –  學 前 兒 童 發 展 及

行 為 處 理 幼 師 參 考 資 料 套 」，協 助 幼 稚 園 教 師 及 早 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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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 有 健 康 、 發 展 及 行 為 問 題 的 學 前 兒 童 ， 在 有 需 要

時 透 過 「 兒 童 身 心 全 面 發 展 服 務 」 下 的 轉 介 機 制 轉

介 兒 童 到 衞 生 署 或 醫 院 管 理 局 作 進 一 步 評 估 、 診 斷

及 跟 進 ； 被 評 估 為 有 發 展 障 礙 的 學 前 兒 童 會 轉 介 接

受 社 會 福 利 署 提 供 的 早 期 學 前 康 復 服 務 ；  
( c )  根 據《 殘 疾 歧 視 條 例 》，學 校 不 可 因 學 生 有 特 殊 教 育

需 要 而 拒 絕 接 受 其 入 學 申 請 ， 如 學 校 只 取 錄 某 些 特

殊 教 育 需 要 類 別 的 學 生 ， 將 與 該 條 例 有 所 抵 觸 ， 亦

與 共 融 的 理 念 不 符 。 在 實 際 操 作 上 ， 學 校 一 般 會 較

願 意 收 錄 有 聴 障 或 言 語 障 礙 的 學 生 ， 而 對 有 自 閉 症

或 注 意 力 不 足 ／ 過 度 活 躍 症 的 學 生 則 較 為 抗 拒 。 再

者 ， 把 有 不 同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分 流 ， 亦 會 限 制

了 家 長 的 選 擇 。 因 此 ， 該 建 議 在 理 念 和 運 作 上 並 不

可 行 。 當 局 了 解 學 校 在 照 顧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

方 面 所 面 對 的 挑 戰 ， 會 繼 續 透 過 提 供 額 外 資 源 、 專

業 支 援 及 教 師 培 訓 等 協 助 學 校 照 顧 學 生 的 學 習 差

異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和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提 出 改 善 措 施 ；  
( d )  為 免 標 籤 效 應 ， 當 局 不 會 公 布 收 錄 了 聽 障 學 生 的 學

校 名 單 。 至 於 非 政 府 機 構 為 不 同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

提 供 的 支 援 服 務 ， 學 校 可 透 過 教 育 局 的 特 殊 教 育 資

源 中 心 和 融 合 教 育 運 作 指 南 等 獲 得 有 關 資 料 ， 並 按

需 要 運 用 教 育 局 提 供 的 資 源 購 買 專 業 服 務 。 至 於 為

聽 障 學 生 提 供 的 加 強 支 援 計 劃 ， 教 育 局 通 過 向 聽 障

兒 童 學 校 提 供 額 外 資 源 ， 增 聘 資 源 教 師 、 言 語 治 療

師 及 現 金 津 貼 ， 讓 聽 障 兒 童 學 校 為 有 需 要 的 學 生 提

供「 聽 障 學 生 增 強 支 援 服 務 」。服 務 包 括 課 後 支 援 、

到 校 輔 導 、 與 普 通 學 校 的 教 師 交 流 教 導 聽 障 學 生 的

心 得 及 分 享 有 效 的 教 學 策 略 等 ， 以 提 升 聽 障 學 生 的

學 習 效 能 ， 幫 助 學 生 融 入 學 校 生 活 ；  
( e )  在 教 師 培 訓 方 面 ， 當 局 一 直 密 切 留 意 學 校 的 達 標 進

度 ， 並 視 乎 情 況 考 慮 適 當 的 支 援 及 介 入 措 施 ， 同 時

亦 會 根 據 整 體 學 校 的 培 訓 情 況 ， 在 適 當 時 檢 討 培 訓

目 標 。 值 得 留 意 的 是 ， 除 了 有 系 統 的 特 殊 教 育 培 訓

課 程 外 ， 教 育 局 亦 提 供 不 同 專 題 培 訓 活 動 ， 包 括 講

座 、 工 作 坊 和 分 享 會 等 ， 以 分 享 良 好 措 施 。 此 外 ，

本 地 師 資 培 訓 機 構 亦 已 把 「 支 援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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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習 差 異 的 學 生 」 的 課 題 包 含 於 職 前 教 師 培 訓 課 程

內 ， 換 句 話 說 ， 新 入 職 的 教 師 已 具 備 有 關 的 基 礎 知

識 ；  
( f )  一 般 而 言 ， 適 合 入 讀 普 通 學 校 的 聽 障 學 生 ， 聽 力 受

損 程 度 相 對 較 輕 ， 他 們 在 配 戴 助 聽 儀 器 後 ， 聽 力 接

收 能 力 已 有 一 定 的 提 升 ， 故 他 們 一 般 能 夠 透 過 口 語

跟 教 師 和 同 輩 溝 通 。 普 通 學 校 的 教 師 在 日 常 教 學 或

與 學 生 溝 通 時 會 採 用 口 語 協 助 聽 障 學 生 利 用 剩 餘 聽

力 學 習 學 科 知 識 ， 教 師 亦 會 運 用 視 覺 策 略 及 利 用 環

境 提 示 、 身 體 語 言 、 文 字 及 手 勢 等 ， 提 升 學 生 的 理

解 與 學 習 效 能 ； 及  
( g )  如 有 需 要 ， 學 校 可 向 教 育 局 申 請 增 補 基 金 ， 為 殘 疾

學 生 購 買 特 殊 傢 具 、 器 材 （ 如 點 字 機 、 閉 路 電 視 放

大 器、無 線 調 頻 系 統 等 ），以 照 顧 他 們 的 學 習 需 要 。

輪 椅 屬 於 學 生 個 人 物 品 ， 並 不 包 括 在 內 。  
 
 
I V .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制 度 下 殘 疾 僱 員 特 別 安 排 的 檢 討 結

果  
 
1 0 .  主 席 請 勞 工 處 助 理 處 長 （ 發 展 ） 簡 介 法 定 最 低 工 資

制 度 下 殘 疾 僱 員 特 別 安 排 的 檢 討 結 果 。 主 席 和 四 位 委 員

的 意 見 撮 錄 如 下 ：  
 
( a )  所 有 僱 主 ， 特 別 是 非 政 府 機 構 ， 均 應 以 法 定 最 低 工

資 聘 用 殘 疾 僱 員 ；  
( b )  四 百 多 位 認 可 評 估 員 似 乎 太 多 ， 可 考 慮 減 少 評 估 員

人 數 ；  
( c )  雖 然 評 估 機 制 運 作 暢 順 和 評 估 個 案 較 推 行 初 期 有 所

減 少 ， 但 是 長 遠 來 說 ， 如 所 有 僱 主 均 以 法 定 最 低 工

資 聘 用 殘 疾 僱 員 ， 評 估 機 制 可 予 以 廢 除 ， 並 希 望 政

府 考 慮 給 與 聘 用 殘 疾 僱 員 的 僱 主 補 貼 ； 及  
( d )  評 估 數 字 偏 低 及 沒 有 出 現 負 面 情 況 是 好 消 息 ， 評 估

機 制 可 繼 續 維 持 其 現 時 的 簡 單 運 作 ， 並 察 悉 勞 工 處

會 繼 續 監 察 實 施 情 況 和 採 取 適 當 的 優 化 措 施 。  
 
1 1 .  政 府 代 表 感 謝 及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見 。 就 委 員 的 提 問 和



 
 
9 

意 見 ， 政 府 代 表 的 回 應 撮 錄 如 下 ：  
 
( a )  根 據《 最 低 工 資 條 例 》，殘 疾 僱 員 與 健 全 僱 員 同 樣 受

到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保 障 ， 而 啟 動 評 估 的 權 利 只 屬 於

殘 疾 僱 員 ， 並 不 屬 於 僱 主 。 繼 續 為 殘 疾 僱 員 提 供 可

選 擇 的 評 估 機 制 ， 可 平 衡 他 們 的 工 資 保 障 和 就 業 機

會 ； 及  
( b )  於 2 0 11年 5月 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時，為 確 保 有 足 夠 數

目 的 認 可 評 估 員 供 殘 疾 僱 員 選 擇 ， 當 時 有 七 百 多 位

認 可 評 估 員 。 截 至 2 0 1 4年 11月 底 ， 新 一 屆 獲 委 任 的

認 可 評 估 員 共 有 4 3 8位 ， 涵 蓋 不 同 的 專 業 和 殘 疾 類

別 ， 以 便 殘 疾 僱 員 按 其 個 人 情 況 來 揀 選 評 估 員 。 勞

工 處 會 繼 續 注 意 認 可 評 估 員 的 情 況 和 加 強 協 助 殘 疾

僱 員 選 擇 進 行 評 估 的 程 序 。  
 
 
V .  其 他 事 項  
 
1 2 .  主 席 衷 心 感 謝 即 將 卸 任 的 陳 肖 齡 女 士 和 李 嘉 輝 先 生

一 直 以 來 對 委 員 會 事 務 的 積 極 參 與 和 支 持 ， 他 期 望 各 位

留 任 的 委 員 和 新 加 入 的 委 員 能 繼 續 一 起 通 力 合 作 ， 為 康

復 服 務 的 發 展 而 努 力 。  
 
1 3 .  主 席 向 委 員 報 告 「 聯 合 國 亞 洲 及 太 平 洋 經 濟 社 會 委

員 會 殘 疾 人 無 障 礙 南 南 合 作 項 目 」 在 香 港 的 開 幕 典 禮 及

歡 迎 晚 宴 將 於 1 2 月 1 7 日 舉 行，呼 籲 委 員 踴 躍 出 席 支 持。 
 
1 4 .  餘 無 別 事 ， 主 席 總 結 會 議 ， 並 請 秘 書 在 定 出 下 次 會

議 日 期 後 通 知 各 委 員 。  
 
 
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5 年 2 月  


